丰台区第五届全民运动会
足球竞赛规程
一、竞赛分为三个阶段

预赛阶段：2010年7月   各社区、行政村

复赛阶段：2010年8月   各街道、乡镇

决赛阶段：2010年9月16日开始  地点待定
��  二、主办单位

    丰台区体育局                     丰台区体育总会

    中共丰台区委宣传部         丰台区精神文明办公室

    丰台区教委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丰台区园林局 

    丰台区工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共青团丰台区委

    丰台区妇联

三、承办单位：丰台区体育总会

��  四、参赛办法

(一)参赛单位

区委、区人大、区政府、区政协，各街道办事处、乡镇政府，区属委、办、局，企事业单位均可组队参加；人员较少的单位可由政府各主管部门负责组队参加；驻区中央、市属单位、部队可组队参加，也可由属地街道、乡镇组队报名；个人也可组队参加。
    (二)参赛队员资格：按竞赛规程总则规定执行。

��  五、竞赛项目

男子足球

六、报名办法

(一)各单位报领队、教练各一人，每队限报运动员18人，运动员年龄不限。

(二)每队交纪律保证金10000元或空白支票一张。
(三)交A4纸打印报名表一份，加盖公章、医务章，同时交电子版报名表和领队、教练、队员1寸像片1张，照片背后注明单位和姓名（制证）。

 (四)报名时间、地点

2010年8月23-25日丰台体育总会（丰台体育中心院内）

七、决赛竞赛办法：

    1、采用国家体育总局最新出版足球竞赛规则。

2、比赛采用11人制，分为小组赛和决赛。

小组赛：小组循环；决赛：单淘汰赛。

3、每队必须提前30分钟到场，开赛后10分钟未到的队按弃权处理，判对方胜。

4、比赛用球使用5号球。
5、全程比赛时间为60分钟，上下半场各30分钟，中间休息15分钟。

6、每场比赛替换人数5人。

7、所有参赛队员至少准备深浅两套颜色不同的比赛服。比赛时一律穿足球鞋（胶钉），带护腿板，各队备队长袖标。

8、如比赛必须决出胜负，全场比赛结束时，双方仍平局，则采用直接互罚点球方式决出胜负。
9、决定名次。

（1）每队胜一场得3分，平一场得一分，负一场得0分，积分多名次列前。

（2）如遇两队或两队以上积分相等，则按下列顺序决定名次：

A.积分相等的队相互之间比赛的胜者名次列前；

B.积分相等相互之间比赛的净胜球多者名次列前；

C.积分相等的队相互之间比赛的进球数多者名次列前；

D.如仍相等，则采用抽签的方法决定名次。

10、纪律规定：

（1）比赛中队员被裁判员出示一张黄牌，罚款100元；出示一张红牌，罚款200元。

（2）比赛期间如发生违规事件，仲裁委员会要尽快调查，并按有关规定做出处罚。仲裁委员会未做出决定前有关违规队员不得参赛。

八、录取与奖励

录取前八名，报名不足八队时，减二录取并给予奖励。

九、领队会时间

2010年9月2日下午15:00丰台体育局会议室。

十、本规程解释、修改权属组委会，未尽事宜另行通知。

十一、联系电话：63819211        

联 系 人：张树国、刘向军

丰台区第五届全民运动会

组委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0年4月
